周久耕案的教训
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是因何倒掉的？究竟是网络曝光他的“雷人语”、“天价烟”、“天价表”，还是他5年受贿25次达上百万元？请看本报独家调查———

　　周久耕的“天价烟”和“天价表”被网友曝光 
    2008年12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一句“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以防止烂尾楼的出现”，将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其不当言论引发公众对其履职行为的关注和质疑，随后他的腐败问题亦被曝光。

    10个月后，即2009年10月10日，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周久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本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周久耕将放弃上诉的机会，而开始专心创作自己的“官场小说”。

    如果仅从一起普通职务犯罪案件的角度来看，周久耕案件到此可以暂时画上一个句号了。但是，回想本案从案发到贪官被查处的过程中，那些曾经引发网民热议并最终导致周久耕被绳之以法的“天价烟”、“天价表”等特殊因素，本案又独具特色，成为网络反腐时代具有标本意义的一个案例，值得人们对案件背后的一些现象进行深思。

    1. 周久耕的“天价烟” 
    2008年12月14日，就在大家热议周久耕的“查处言论”时，有网友将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上传至各大论坛。这次，网友们关注的不是周久耕的“查处言论”，而是他手头的一盒烟。

    很快，《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抽烟1500元/条》的帖子出现在猫扑等各大论坛上，点击率一路飙升。发帖者表示，他通过搜索发现，周久耕抽的“九五至尊”烟是1500元一条。图片立即引起众人关注，网友纷纷质疑:“一位局长咋能抽这么高档的香烟?”

    据南京卷烟厂工作人员介绍，“九五至尊”是“南京”系列烟中最高档的，一般被用做送礼。当时烟厂出售价格为一条1200元，但“九五至尊”价格变动较为频繁，有时一条1500元，有时一条1800元。

    “抽什么烟与案件的查处在本质上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位办案检察官说，“不过，周久耕的烟瘾确实很大，每次提讯他时，他都要求抽烟。”

    而另外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周久耕抽的“九五至尊”的确是当时单位买来的一批招待烟。事件发生后，这部分烟就被相关部门收缴了。记者从这位知情者口中还得知，用公款消费类似“九五至尊”甚至更高档香烟的，当时绝对不只周久耕一人，现在也还有不少。“只不过，大家做得比以前更隐蔽了。如，开会时不是将香烟整包摆在桌子上，而是拆散放在一只盘子上，外人就无法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香烟了。”这位知情人说。

    近日，记者在南京市山西路一家名烟名酒专卖店里看到，市场上的“九五至尊”香烟从原来的150元一包降价为100元一包。“整条买还可更便宜一点。”这家店主坦言，“现在买这种烟的人不多了，周久耕出事后大家还是有所顾忌。” 
2. 周久耕的“天价表” 
    随着众多网友加入讨论，2008年12月15日，又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周久耕局长抽名烟、戴名表》的帖子。发帖者通过以往的新闻资料图片，认为周久耕所佩戴的手表是世界名牌“江诗丹顿”，这种手表每块售价是10万元。接着又有网友发帖说，周久耕的名表还不止这一块，在不同的场合他戴的名表也不同，并上传了图片，显示周久耕还有一块“劳力士”手表。

    “据我们调查所知，网民所说的周久耕佩戴的手表是售价10万元的世界名牌‘江诗丹顿’，这是不真实的。那块手表是他女儿花2000元买来，作为礼物送给周久耕的。”上述那位办案人员说，“但周久耕确实有一块‘劳力士’手表，也确实是别人送的，里面还有‘两送两还一买’的故事。”

    据介绍，2006年初，南京某园林公司总经理舒某为感谢周久耕在承接工程方面给予的关照，在商场买了一块男式的“劳力士”手表，表带为不锈钢色，表面为黑色，价格为2.5万元人民币，付款方式为刷银行卡，并在周久耕的办公室将表送给了他。

    事隔两个月左右的一天，舒某接到了周久耕的电话。“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并当面问我手表是不是刷卡买的。”舒某说。当得到肯定回答后，周久耕说这块手表他不能要，并将手表连同发票一起退给了舒某。

    过了几天，舒某用现金在商场买了一块与上次一模一样的手表。“上次不好意思，事情没办好，这次特意用现金买了一块同样的手表送给你。”舒某对周久耕说。这次，周久耕客气了一下就收下了手表。

    2008年，江宁区清理招投标市场。“周久耕害怕我们会涉及到其中，就叫他老婆将手表和发票又退还给我。”舒某说。

    2009年1月，正当网上热炒周久耕手表一事时，周久耕的妻子向舒某询问手表还在不在，并表示如果手表还在的话就带给她。“我把手表连同发票一起给了她，她给了我一个大信封，说里面有2.5万元。我想，这个时候钱一定收下，要不周久耕也难办，同时我也怕他有事牵涉到我们。”舒某这样说。

    就这样，一块“劳力士”手表在周久耕和舒某之间完成了“两送两还一买”的全过程。

　　3. 周久耕5年受贿25次达上百万元 
    周久耕的履历表显示:1992年5月，年仅32岁的周久耕开始担任原江宁县经济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同年8月任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1997年3月，任原江宁县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后因江宁县改江宁区，周久耕改任江宁区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达到权力的顶峰;2002年3月，任江宁区民政局局长;2007年12月任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2008年12月被免职。

    “从计经委主任转任民政局局长后，我认为自己做官已到顶了，工作也可以轻松一点了，各方面的要求也可以马虎一点了。在‘领导对我好我就好好干，领导对我不好我就好好玩’的信条支配下，研究工作的时间少了，帮人办事的时间多了，也给他们创造了很多发财的机会。”事发后，周久耕在自己的悔过书中这样写道。2009年3月21日，江宁区纪委将周久耕受贿案移送至南京市检察院。次日，南京市检察院指定溧水县检察院管辖该案。3月23日，溧水县检察院对周久耕立案侦查。

    “千里马”曹某是1992年底通过熟人认识周久耕这位“伯乐”的。1993年，曹某顺利从原来工作的工厂调到了周久耕任总经理的江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并于1994年被提拔为该公司的科长。2001年，公司改制，曹某个人将该公司买断。现在，曹某已是南京某投资集团的董事长。

    2003年春节期间，曹某邀请周久耕一家到香港过春节，并提及想将自己的妻子调到周久耕任局长的江宁区民政局工作。在港期间，曹某送给了周久耕“零花钱”1万港元。2004年5月，曹某又花了27.3万元帮周久耕装修了一套住房。当然，曹某的妻子也顺利地调到了民政局上班。

    前文提及的舒某，是近年来周久耕“关照”的重点对象之一。相关材料显示，在周久耕担任民政局局长和房产局局长以后，舒某的公司通过周的关系在上述两部门揽到了几千万元的工程量。除送了一块“劳力士”手表给周久耕外，2006年舒某也帮周久耕装修了一套住房。“我亲自帮他家做的设计，然后安排跟着我们公司干的工程队负责具体施工装修。装修材料是我陪周久耕老婆去买的，她选款式我谈价格并付钱，总共花了20万元。”舒某说。

    因为有了前一次送手表的经历，这次舒某想得更“周全”了。房子装修完后，因担心不收装修费以后会出事，为掩人耳目，舒某给周久耕的妻子送去了20万元现金，然后周妻开了一张20万元的银行本票交给了舒某。

    此外，在周久耕任江宁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一名在殡仪馆工作的职工为调动工作，分5次给周久耕送去了8万元;一位在周久耕协助下把儿子送进区民政局工作的家长，分3次送给他15万元;一位受周久耕“照顾”，少交或免交了税款的企业主也多次送上了总数近20万元的“礼金”。

    担任房产局长之后，周久耕低价购买了一套190平方米的商品房，还接受了该房开发商随房赠送的一套价值5.5万元的海尔中央空调和直接送到办公室里来的1万元现金……

    经查明，2003年2月至2008年1月期间，周久耕利用担任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江宁区民政局局长、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职务之便，先后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接工程、企业改制、人事调动等事项上谋取利益，5年内共分25次收受贿赂人民币107.1万余元和港币11万元。

    “在2008年底那场网络风波之前，因江宁区发生了其他案件，周久耕怕受到牵连，就开始退还了部分赃款，其中包括一块‘劳力士’手表和30余万元现金。2008年12月，网络对其开始炒作时，他又补齐了低价买房的8万余元差价。”南京市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徐德云告诉记者。 
4. 真是“嘴巴”惹的祸？ 
    从表面上看，周久耕案发最早源自他的一句“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对其进行查处”的话，而最直接的导火索则是那盒“天价烟”。“这都是嘴巴惹的祸。”一位熟知周久耕的人认真地对记者说。他认为，不管是周久耕发表的“查处言论”，还是抽的“天价烟”，关键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离官员“慎言”的要求很远。

    他告诉记者，客观地说周久耕的工作能力和管理能力都很强。“这一点是得到很多人承认的，周久耕之所以没有走到更高的、更重要的岗位有很多客观原因。”他说。据称，一位周久耕过去的领导很早以前就预言过，如果周久耕出事，肯定是因为他“口无遮掩”。

    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久红则认为，周久耕“出事”不仅仅是不“慎言”，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不“慎行”。“如果深究起来，周久耕的‘查处言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低于成本价销售自然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应该得到处罚。如果不是他以后被查出有受贿行为，还真不能追究他什么法律责任。可以说，周久耕之所以倒掉，他的‘查处言论’、‘天价烟’、‘天价表’是导火索，而他自己不能廉洁自律，腐败堕落才是根本原因。”

    袁久红还认为:“网络监督是把双刃剑，对事物认识敏锐但往往不能做到全面客观，是非分明但不够成熟。网络监督如果能够更成熟一点，对于反腐败和网络自身的良性发展都是好事。”（崔洁 肖水金 溧检）

　　■事件回放 
    2008年12月10日，在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四楼会议室，时任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周久耕接受南京9家媒体的联合采访时抛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的言论。

    2008年12月11日，一网友发出《八问江宁房产局周局长》的帖子，对其言论进行质疑。随后，一篇《遍撒英雄帖，追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帖子出现，网友对周久耕的“人肉搜索”由此展开。这成为周久耕事件的第一个转折点。

    2008年12月14日，一网友发表的帖子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在网上无意搜到周局长开会的照片，仔细一看，果然看到了这位公仆的本色，一条烟就可以抵下岗工人3个月的低保了。”在配发的照片中还注明:“这是南京卷烟厂出产的顶级‘九五至尊’烟，一条就要1500元!”这成为周久耕事件的第二个转折点。

    2008年12月15日，又一网友在《周久耕局长抽名烟、戴名表》的帖子里指认周久耕所戴手表是“江诗丹顿”，价值约10万元。此后，网上又有人称周久耕开凯迪拉克豪华车上班。

    2008年12月17日，有网友发帖抖出周久耕的弟弟是房地产开发商。2008年12月23日，周久耕又被曝光儿子是建材商，以及周久耕的妻子曾公开谈论丈夫的高档生活品位等消息。周久耕一家都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2008年12月29日，周久耕被免职。

    2009年2月13日，江宁区纪委对周久耕立案调查。

    2009年3月23日，溧水县检察院对周久耕立案侦查。

    2009年8月5日，南京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对周久耕提起公诉。

    2009年9月4日，周久耕受贿案在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

    2009年10月10日，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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